
進修部學生
勤缺請假規定須知

進修部學務組



★勤缺請假規定
學生請假區分為事假、病假、公假、喪假、婚假、分娩假、流產假、

陪產假、流感假、天然災害假及生理假等十一種類別。

准假權責程序：請假二日（含）以上應檢附就診或相關證明文件。

1. 喪假、婚假、分娩假、流產假、陪產假、天然災害假、流感假及
生理假：導師核准→副本通知授課教師及學生本人。

2. 事假、病假：授課教師→副本通知導師及學生本人。

3. 公假：

(1)學生線上申請，點選指導單位→指導老師及其主管→學務組→
導師→授課教師→副本通知學生本人。

(2)指導單位申請→學務組→導師→授課教師→副本通知學生本人。

註：「事假」、「公假」、「婚假」以事先辦理為原則，如因突發狀
況無法提前申請，亦請於當日算起三日內上網登錄完畢。



★勤缺請假規定

 學生操行成績之評定：基本分（82分）+導師評分（±5分）+學務
組評分（±5分）±獎懲分數+全勤分數（3分）

註：學務組可依學生推動學生事務、參與全校性活動及週會活動
表現，予以綜合評分，並以+5分至-5分為評分範圍。

 進修部課程採線上點名，任課老師登記勤缺有一週的期限，切勿
以為缺課隔天沒有曠課紀錄，就未依規定請假，致使逾期無法完
成請假手續。

 若當天有上課，而被老師誤記曠課者，請到進修部辦公室領取
「缺曠更正申請單」，須從曠課當日起的兩週內完成：
（1）給任課老師簽名。
（2）投入進修部辦公室之學生假單投遞箱



線上請假操作說明



Step 1：登入「資訊服務入口網」



Step 2：輸入帳號、密碼、隨機圖文 → 登入



Step 3：點選「校務資訊系統（學生）」→ 「申請」
→ 「學務申請作業」→ 「學生網路請假作業」



Step 4：請假注意事項閱畢後，點選「課程請假」，
直接進入請假作業。

班會、週會活動由
「非課程請假及重
要集會請假」進入



Step 5：選擇欲請假之日期，點選【確定】。

可查詢本學期的請
假紀錄及請假進度



Step 6：選擇【假別】→輸入【請假事由】→點選
【節次】→ 「存檔」

1. 2.

3.



Step 7：依進修部學生請假辦法規定，請假二日（含）以
上應檢附就診或相關證明文件，同學點選【附件
上傳】將證明上傳後，再點選【送出審核】，即
完成請假手續。

存檔後，如須修正請假內容，
請點選【查詢申請進度】，再
依序傳送。



如何查詢
個人缺曠請假明細？



Step 1：登入校務資訊系統→點選「查詢」→學務資
訊查詢→學生個人缺曠請假明細表



可查閱當學期的缺曠及請假明細



※重要訊息宣導※



★使用學生信箱，即時接收學校重要資訊！！！




